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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比瑞亞共和國泰勒總統閣下應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閣下之邀請，於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正式訪問中華民國。隨同泰勒總統閣下來訪者，包括賴國外交部長等內閣重要官員。
訪華期間，陳水扁總統閣下與泰勒總統閣下在誠摯及友好氣氛下，曾就中賴兩國共同關切之議題及國際情勢交換意見。
在國際情勢方面，兩國元首同意，世界各國均應基於主權獨立及平等原則，以對話、談判及其他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間之爭端。兩國元首並呼籲各國政府為民主、人權與法治而努力，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泰勒總統閣下對於中華民國在政治民主及經濟開放方面所展現之卓越成果與進步，表示推崇。渠亦對中華民國於去年總統大選後，政權以和平方式順利轉移，表示欣慰。
泰勒總統閣下藉此機會對於雙方復交以來，中華民國協助賴比瑞亞共和國發展經濟及提供人道援助，深表感謝。
陳水扁總統閣下承諾，中華民國願在賴比瑞亞共和國追求國家發展及致力國家重建之過程中，作為一個值得信賴之夥伴。
陳水扁總統閣下與泰勒總統閣下對兩國現存之友好邦誼及密切合作關係，表示滿意；並願繼續攜手努力，致力增進兩國之共同利益。
泰勒總統閣下為渠本人暨夫人及全體訪問團成員於訪華期間所受之熱忱款待，向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表示最誠摯之謝忱。
泰勒總統閣下邀請陳水扁總統閣下正式訪問賴比瑞亞共和國，陳水扁總統閣下欣然接受。有關赴訪日期將於近期內透過外交管道安排。
本聯合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日，即西元二○○一年四月三日於中華民國臺北市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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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三十日


任命蔡崇盛為立法院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吳念豫為司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專門委員，趙弘靜為法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朱蔚菁為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許水龍為國會圖書館簡任第十一職等編纂，連錫添為簡任第十職等編纂，李酇成為簡任第十職等編審，林上民、謝淑津、鄭翔勻為預算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
任命王仁貴、李春地、林俊益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雷雯華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黃聰明為臺南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吳志誠、楊明章為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董武全、王明宏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張國彬為高雄分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許武、黃淑玲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楊昭國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公證人，李平勳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
任命曹莉莉、林秀珠、林棟才、林玉蘭、許文蘭、蘇英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美杏、沈君玲、劉坤典、陳惠生、朱漢寶、朱瑞娟、林欣蓉、張宇樞、林妙黛、曾部倫、黃渝清、石有為、蔡榮澤、黃雅芬、曾家貽、潘進柳、張天民、林美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莉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日


任命陳重光為基隆市政府副市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日


任命鄭福生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林仁昇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消費者保護官。
任命蔣萬福為臺中縣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張丁木、王宗賢、藍嘉甫、林明典、莊伶娟、謝慶和、葉惠蓉、郭順蓮、胡瑞雲、陳碧玉、陳秀猜、顏秋珍、陳淑芬、黃秀琴、余志宏、吳國才、吳國興、林金竹、劉錫興、黃茂財、黃子英、許德勝、黃景昇、蕭淑貞、羅瓊葉、蔡梅蘭、鄒長生、詹清鑣、吳潤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秀媚、孫世福、張崑楠、楊俊哲、潘義順、陳國芳、何文成、謝富麒、許聯秋、鄭、陳漢章、邱志強、羅一鳴、謝美英、黃景妙、張龍對、王進興、蔡昌誠、黃榮輝、吳錦燈、杜金德、張淑娟、陳泰榮、黃玉嬌、李麗菊、葉鳳嬌、蔡明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玫嬌、姚臺英、李艷秋、湯永銘、鍾春英、黃瑞華、何大財、白運璋、劉英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光輝、謝清成、許績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方瓊華、賴郁雯、王信惠、吳靜宜、張明秋、陳福雄、陳玉麥、王明方、何照賢、余曉倫、姜義祺、陳銘琦、黃　勉、徐敏英、鄭佩芳、吳寶金、陳玲翔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世銘、莊元亨、徐安邦、張元龍、李彥明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日


任命許慶祺為警正一階警察官，何靜雯、呂清銘、張哲志、劉澤棟、吳麗美、吳孟儒、胡鶴田、李旭文、劉文賀、王信主、郭介信、王雲輝、呂學秀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陳福貴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李明勝、陳志員、侯錦文、柳文培、賴世彬、林志魁、葉振華、洪旻興、李宗成、袁永靖、楊順吉、洪章文、劉建智、呂佩原、洪炎煌、陳世明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日


任命鄭宗謀、賈俊民、洪秋菊、岳鴻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梁德智、林淑麗、徐明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忠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信國、黃富馴、張巧雲、蕭慈慧、劉克銘、張韶文、吳益裕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四日


任命謝培屏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協修。
任命蔡俊彥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研究委員，葉雅極、高修一為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處長，許啟忠為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處長，鄭英男為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執行秘書，朱恩烈為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局長，簡良機為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局長。
任命曾金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張世揚為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吳英財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唐齊民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簡任第十職等隊長，賴俊明為南部地區巡防局簡任第十職等隊長。
任命陳松年、王麗珍、陳榮豐、林和明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陳志男為簡任第十職等審計，游國清、李幸男為簡任第十一職等稽察，帥華明為簡任第十職等稽察，邱勝旺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月德為高雄巿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林榮國為臺灣省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李春雄為臺灣省嘉義巿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呂福財為交通建設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
任命林源豐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處長，洪嘉憶、林日清、羅如文、吳寬浤為簡任第十職等審計，鄭文卿、蔡進勝為簡任第十職等稽察，林為恭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林永釧為臺灣省宜蘭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陳慶全為臺灣省臺北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
任命莊天信為福建省政府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游松男為臺中縣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范揚鑑為新竹縣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陳岳嵩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許丕贊為金門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林祺福、晁建華、梁治緯、楊月娥、鄭有廷、胡小鳳、許秀足、盛培珠、彭立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銘全、黃文理、宋慧儀、林士榮、彭瑞菊、董榮輝、吳顯榮、劉玉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英夙、盧素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榕浚、蔡雯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銘達、黃俊才、陳宜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希宙、屠碧華、周千惠、吳淑富、林政德、莊順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淑卿、鄭林美玉、洪青瑞、張信鴻、洪文堂、黃國書、李燋嘉、劉鐵虎、張貴友、翁明儀、黃明福、王勝亮、蔡新章、吳秋蘭、曾錦松、曾文隆、蔡吳麗華、鍾明宗、陳俊雄、黃素汝、羅清秀、楊宗勳、劉泳杉、邱瓊慧、林添生、李宣葵、林家銘、彭成田、孫寶玲、遲瑞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昭輝、高篤信、羅立強、唐成雄、林景章、謝英聲、蔡裕勳、簡松吉、王國雄、廖德政、林子基、溫炳清、范木春、古振烜、彭萬福、陳敏樂、陳駿慧、鄭玉蓮、陳翠月、林宣宇、黃錦雪、林麗瑛、林平福、蔡再發、鄭麗瑛、江昭卿、林己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月嬌、源助、葉力行、楊清鶯、謝武雄、陳翠芸、曾明健、王力中、哈康燕、何素美、陳進騫、王雲娥、張旭順、張麗娃、周宜昌、陳志忠、吳聰麟、江銘發、王文科、蔡鴻璋、陳志坤、吳章、陳水山、呂理炅、黃金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明秀、詹　貌、曹慧瑛、劉紋娟、商牧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汪惠玲、侯修存、郭培榮、鄭福順、李易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金滿、柯慧貞、黃冠棟、陳麗玲、林俐枝、李明俊、杜建德、張詠秀、周韋卲、劉伶伶、阮娟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建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克振、游若台、謝繡蓮、李彩銀、陳信妙、徐秀枝、潘玉華、廖婉芝、杜碧漪、蘇淑慧、白永正、謙才、蘇福盛、陳園、陳芳玉、吳幸美、陳美惠、嚴嘉榮、江玉珠、林芳美、李素珍、侯月麗、帥安娜、朱豐滿為薦任公務人員，黃瑞道、謝天乙、張哲宗、李俊立、許清祥、臧家鳳、董裕昌、林陸煌、黃宗堯、簡信雄、莊武釗、洪勝河、陳正哲、劉再邱、蔡培嘉、秦嗣明、吳文山、李聰良、莊大順、陳調福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四日


任命陳錦龍、張義評、陳福益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吳武融、張慶梁、禹天傑、李春城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日
華總二榮字第九○○○○五五八○○號


茲授予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盧湛濤五等景星勳章。
茲授予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周馬雙金六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日
華總二榮字第九○○○○六六四五○號


茲授予塞內加爾共和國駐華大使阿默德．第冉．康恩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外交部部長　田弘茂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四日
華總二榮字第九○○○○五九六九○號


茲授予李辰雄三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外交部部長　田弘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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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年中樞紀念革命先烈暨春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
中華民國九十年中樞紀念革命先烈暨春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於本（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舉行，　陳總統水扁先生主祭，副總統呂秀蓮、行政院院長張俊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司法院院長翁岳生、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及監察院院長錢　復陪祭，中央、地方高級文武官員、民意代表、遺族代表、三軍部隊代表及公務員、警察、消防代表等五百餘人與祭，典禮至十時十五分結束。
賴比瑞亞共和國總統泰勒閣下︵H.E. Dahkpanah Dr. Charles Ghankay Taylor︶暨夫人等一行抵華訪問
賴比瑞亞共和國總統泰勒閣下︵H.E. Dahkpanah Dr. Charles Ghankay Taylor︶暨夫人等一行三十三人應我政府邀請，於本(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晚十時抵華訪問。總統暨夫人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駐華使節團，於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在台北中正紀念公園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軍禮結束後，兩國元首暨夫人在總統府三樓會客室第一次晤談，陳水扁總統與泰勒總統對兩國現存之友好邦誼及密切合作關係表示滿意，並願繼續攜手努力、致力增進兩國之共同利益；在國際情勢方面兩國元首重申世界各國均應基於主權獨立及平等原則，以對話、談判及其他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間之爭端。二十九日下午七時，總統暨夫人設國宴款待國賓一行。國宴開始前，泰勒總統將賴國最高級大綬先鋒騎士勳章致贈陳總統，以表達對陳總統在賴比瑞亞共和國追求國家發展及致力國家重建之過程中，作為一個值得信賴夥伴之謝忱。三十日，陳總統伉儷陪同泰勒總統伉儷等一行參觀鶯歌陶瓷博物館、鶯歌陶瓷老街及國立關西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四月三日上午十時，總統再次與泰勒總統在總統府三樓會客室晤談；十時四十分，兩國元首在總統府大禮堂簽署聯合公報；十一時十分，總統暨夫人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駐華使節團，於國家音樂廳五號門門廳以隆重軍禮歡送國賓；四月三日下午一時，國賓等一行搭機離華。
總統府九十年四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暨宣誓典禮
總統府九十年四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暨新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胡勝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哲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胡錦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郝龍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密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余玲雅及駐格瑞那達兼駐聖文森特命全權大使姜禮尚等七人宣誓典禮，於本（九十）年四月四日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　總統主持並監誓，副總統、中央、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及民意代表等三百餘人與會，會中由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蘇芊玲專題報告│「三十而立．攜手未來」，典禮至十時四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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